
 

 

名　　稱：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準則

修正日期：民國 102 年 05 月 31 日

生效狀態：※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

　　　　　

法規類別：行政 ＞ 教育部 ＞ 國民及學前教育目

 

第 1 條

本準則依國民教育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四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。

 

第 2 條

本準則所稱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（以下簡稱實驗教育），指學校教育以外

，非以營利為目的，採用實驗課程辦理之教育，並以培養德、智、體、群

、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目的。

 

第 3 條

實驗教育應依下列方式辦理：

一、個人實驗教育：指為國民教育適齡學生個人，在家庭或其他場所實施

    之實驗教育。

二、團體實驗教育：指為三人以上國民教育適齡學生，於共同時間及場所

    實施之實驗教育。

三、機構實驗教育：指由非營利法人設立，以實驗課程為主要目的，在學

    校以外固定場所實施之實驗教育。

前項第二款團體實驗教育學生總人數，以三十人為限。

第一項第三款機構實驗教育，每班學生人數不得超過二十五人，國民小學

階段學生總人數不得超過一百五十人；國民中學階段學生總人數不得超過

七十五人，且生師比不得高於十比一，並不得以學生之認知測驗結果或學

校成績評量紀錄作為入學標準。

 

第 4 條

申請辦理實驗教育之程序如下：

一、個人實驗教育：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，向戶籍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

    ）政府提出。

二、團體實驗教育：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，共同或推派一人為代表，向團

    體成員設籍占最多數者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提出。

三、機構實驗教育：由非營利法人之代表人，向擬設實驗教育機構所在地

  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提出。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於每年二月底前，將申請實驗教育之相關資訊，

公告於其網頁上。



 

第 5 條

申請人為前條申請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實驗教育計畫，至遲於每年五

月三十一日或十一月三十日前提出。

前項申請書及實驗教育計畫，應分別載明下列事項：

一、申請書：申請人、實驗教育之對象、期程及聯絡方式。

二、實驗教育計畫：實驗教育之名稱、目的、方式、內容（含課程與教學

    、學習評量及預定使用學校設施、設備項目等）、主持人與參與教育

    實驗人員之相關資料及預期成效。

申請團體實驗教育，除前項所定資料外，並應檢附下列資料：

一、教學資源及參與教育實驗人員之相關資料。

二、教學場地同意使用證明文件。

三、學生名冊。

四、計畫經費來源及財務規劃。

五、由申請人推派之代表提出申請者，應檢附其他申請人參與實驗教育之

    聲明書。

申請機構實驗教育，除第二項所定資料外，並應檢附下列資料：

一、法人相關資料及實驗教育機構負責人。

二、實驗教育機構名稱。

三、實驗教育機構地址及位置略圖。

四、實驗教育理念。

五、教學資源及師資之相關資料。

六、教學場地同意使用證明文件。

七、計畫經費來源、財務規劃及收費規定。

實驗教育計畫期程，國小最長為六年，國中最長為三年；實驗教育計畫有

變更時，應檢具變更後之實驗教育計畫，報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許可

。

申請書或實驗教育計畫不合規定之程式者，應通知申請人於十五日內補正

；屆期未補正者，得不予許可。

 

第 6 條

於固定場所辦理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者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一、團體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活動教室內場地使用面積，每人不得少於一點

    五平方公尺，其面積不含室內走廊及樓梯；機構實驗教育除應符合室

    內面積規定外，學生學習活動室外面積，每人不得少於三平方公尺。

二、教學場地以地面以上一層至五層樓為原則。

三、建築物應符合 D-5  使用組別及建築相關法令規定。但團體實驗教育

    符合本款規定有困難者，得專案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許可後，依

    許可內容辦理之。

四、教學場地應符合消防安全規定，總樓地板面積二百平方公尺以上者，

    應指派防火管理人。



辦理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者，得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申請利

用其所屬學校之閒置空間。

 

第 7 條

實驗教育之教學，應由實質具有與教學內容相關專長者擔任。

實驗教育之課程與教學、學習領域、教材教法，應依許可之實驗教育計畫

所定內容實施；學生學習評量，應依許可之實驗教育計畫所定評量方式實

施；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，由設籍學校依本法相關規定發給畢業證書。

 

第 8 條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為審議實驗教育之申請許可、變更、續辦及其他相

關實驗教育事項，應組成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（以下簡稱審議會）

。

前項審議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三人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就熟悉實驗教

育之下列人員聘（派）兼之，其中第四款及第五款之委員人數合計不得少

於委員總額五分之二；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一：

一、教育行政機關代表。

二、專家、學者代表。

三、校長及教師代表。

四、本人或子女曾接受實驗教育之家長代表。

五、實驗教育相關團體代表。

前項委員任期二年，期滿得續聘（派）兼之。任期內出缺時，得補行聘（

派）兼，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。

審議會主席，由委員互推產生。

審議會委員，均為無給職。

 

第 9 條

實驗教育申請許可、變更或續辦，應經審議會之決議。審議會開會時，應

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以出席委員過半數議決之。

審議會開會時，應邀請申請人或其推派提出申請之代表列席陳述意見。必

要時，得邀請設籍學校代表或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列席。

 

第 10 條

審議會審議實驗教育計畫時，應考量下列因素：

一、學生受教育權之保障。

二、計畫內容之合理性及可行性。

三、預期成效。

前項實驗教育計畫為辦理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者，並應考量下列

因素：

一、申請人、負責人、主持人與參與實驗人員之資格及專業能力。

二、計畫經費來源、財務規劃之健全性及收費規定之合理性。



三、授課安排時間之適當性。

 

第 11 條

申請辦理個人或團體實驗教育者，經審議會審議通過後，由直轄市、縣（

市）政府許可辦理；申請辦理機構實驗教育者，經審議會審議通過後，由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許可籌設。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於受理前項申請之日起二個月內，作成許可與否

之決定，必要時，得延長一個月，並通知申請人。

 

第 12 條

機構實驗教育許可籌設期間，以一年為限；期間屆滿一個月前，得申請延

長一年，並以一次為限。

申請人應於前項許可籌設期間屆滿前，檢具下列文件，向直轄市、縣（市

）政府申請立案許可，並發給立案證書：

一、擬聘之教學人員及職員之名冊、學經歷證明及身分證影本。

二、實驗教育實施場所之建築物合法使用執照。

三、前款建築物之所有權證明或租用、借用三年以上經公證之契約。

前項許可立案之機構名稱，應為某某實驗教育機構，並冠以直轄市、縣（

市）之名稱，不得以實驗學校為名。

實驗教育機構使用相同、近似或其他足以使一般民眾誤認為學校之名稱，

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命其變更之。

申請人於第一項許可籌設期間屆滿，仍未完成籌設，或其籌設活動涉有違

法情事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得廢止其籌設許可。

 

第 13 條

申請個人實驗教育者，其實驗教育學生之學籍設於原學區學校；申請團體

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者，其實驗教育學生之學籍設於直轄市、縣（市

）政府指定之學校。

 

第 14 條

實驗教育計畫經審議通過後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通知設籍學校辦理

學籍相關事宜。

因故停止實驗教育之學生，應返回設籍學校、戶籍所在學區學校或其他公

、私立學校就讀。違反者，依強迫入學條例處理。

實驗教育之學生，返回學校就讀時，學校應給予必要之協助及輔導。

實驗教育之轉出、轉入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定之。

 

第 15 條

實驗教育之學生參加需由學校推薦之各項競賽及活動，得享有與其他學生

相同之機會，設籍學校於學期初應以書面提供家長相關競賽及活動資訊，

屬臨時性者，學校得另行通知。



實驗教育學生得平等參與各類競賽。

設籍學校得依實驗教育學生之實際需要，向實驗教育之學生收取代收或代

辦費。

實驗教育之學生得申請使用設籍學校之設施、設備。

 

第 16 條

辦理個人實驗教育者，應於每一學年度結束後，二個月內提出學生學習狀

況報告書，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備查。

辦理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者，每學年度應擬訂實驗教學計畫，每

一學年度結束後，應提出年度報告書，並於實驗教育計畫結束後，一個月

內，提出成果報告書，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備查。

辦理機構實驗教育者，應於提出年度報告書之同時，提出該年度預算書及

年度決算表，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備查。

 

第 17 條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為了解實驗教育學生之學習，每學年應邀集審議會

委員組成訪視小組，或委託相關學術團體或專業機構輔導、訪視之。必要

時，並得請辦理實驗教育之學生、團體、機構進行成果發表；於訪視前，

應公布訪視項目，訪視後，應公布訪視結果。

前項訪視結果不佳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予以輔導；訪視結果優良

者，得予獎勵。

 

第 18 條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於機構實驗教育計畫期滿三個月前，辦理成效評

鑑，經評鑑通過者，得依第五條第一項所定期限，檢具實驗教育計畫成果

報告書及後續辦理之實驗教育計畫，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申請續辦。

 

第 19 條

實驗教育之實施違反實驗教育計畫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命其限期

改善，屆期未改善者，經審議會審議通過後，廢止原許可處分。

 

第 20 條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對辦理實驗教育之學生家長，得提供必要之協助及

輔導。

 

第 21 條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與設籍學校對參與實驗教育之特殊教育學生，應提

供必要之資源及協助。

 

第 22 條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得依本準則訂定實驗教育之補充規定。

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訂定前項實驗教育之補充規定時，應邀請熟悉實驗

教育之家長、教師、學校行政人員代表、教育學者專家及其他相關人士參

與。

 

第 23 條

本準則施行前，已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同意辦理之實驗教育，於本準

則施行後，得依原規定繼續辦理至計畫結束止。

 

第 24 條

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。

 


